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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51   证券简称：中工国际   公告编号：2017－011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吉首市中工水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设立公司概述 

1、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重庆建工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标吉首市小型农田水利、中小型水

库建设 PPP 项目。有关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的 2016－046 号公告。 

2017 年 3 月，吉首市水利局与公司签署了《吉首市小型农田水

利、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吉首市政府出资方吉

首市吉利水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利水务”）与公司签

署了《吉首市小型农田水利、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 项目合资经营合同》。

根据合资经营合同，公司拟与吉利水务共同出资 17,700 万元成立吉

首市中工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公司拟以自有

资金出资人民币 15,930 万元，持股比例 90%。项目公司成立后，将

与吉首市水利局签署关于承继《吉首市小型农田水利、中小型水库建

设 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的补充协议，由项目公司承继公司的权利

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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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7 年 3 月 31 日召开，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吉首市中工水

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公司额度在董事会权限

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情况 

机构名称：吉首市吉利水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3101582765731U 

住所：吉首市乾州市政大楼 A 栋 4 楼 A04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向国荣 

注册资本：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水利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水源、水利工程项目投资、

经营、管理，水利水电勘测及设计、施工管理技术服务，河道整治及

水土保持项目开发、投资、经营，中小水电项目开发、投资、经营，

水利水电工程物资供应，水利水电设备及材料销售。（国家法律法规

有专项管理规定的除外，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成立时间：2011 年 9 月 7 日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吉首市吉利水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为吉

首华泰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吉首市吉利水务建设有限责任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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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及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 

1、项目的基本情况 

吉首市小型农田水利、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 项目分为两个子项目，

总投资估算为人民币 8.87 亿元，其中小型农田水利项目投资人民币

5.43 亿元，中小型水库项目投资人民币 3.45 亿元。小型农田水利建

设项目范围选取吉首市农田水利建设综合规划中 1 区（黄石洞水库灌

区）和 2 区（峒河流域灌区），包括社塘坡乡、双塘、乾州办事处、

矮寨镇、河溪镇、寨阳乡、己略乡、峒河办事处、镇溪办事处等 9 个

乡（镇、办事处）；中小型水库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新建九龙沟水库、

麻溪水库以及翻板坝的改造等。项目采用 DBOT（设计—建设—运营

—移交）模式，由项目公司负责进行设计、投资、融资、建设、运营

维护和到期移交等具体工作。 

2、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吉首市中工水务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湖南省吉首市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营业务：吉首市小型农田水利、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 项目下的

水利基础设施水库项目的设计、投融资、建设、运营、维护以及项目

管理等（最终以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经营期限：15 年，从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计起。 

注册资本：17,7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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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方式：公司、吉利水务均以自有资金现金出资 

股权结构： 

 股  东 
出资金额 

（万元） 

持股比

例 

1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5,930 90% 

2 吉首市吉利水务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1,770 10% 

 合   计 17,700 100% 

董事会组成：董事会由五名董事组成，其中吉利水务委派一名，

公司委派四名。董事长由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副董事长由吉利水务

委派的董事担任。董事、董事长和副董事长任期 3 年。经委派方继续

委派可以连任。 

四、合资经营合同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3 月，吉利水务与公司签署了《吉首市小型农田水利、

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 项目合资经营合同》，公司将与吉利水务共同出

资 17,700 万元成立吉首市中工水务有限责任公司，主要内容见“三、

项目及项目公司的基本情况”中的“2、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五、特许经营协议的主要内容 

2017 年 3 月，吉首市水利局与公司签署了《吉首市小型农田水

利、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议》。因为公司为项目公司

中社会资本方股东代表，且项目公司的另一方吉利水务为政府方代表，

所以特许经营协议中对项目公司的权利限定及相关约束事宜，由公司

暂为承担代理，待项目公司成立后再由项目公司与吉首市水利局签署

关于承继《吉首市小型农田水利、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 项目特许经营

协议》的补充协议，由项目公司承继公司的权利和义务。特许经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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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吉首市水利局 

乙方：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特许经营权 

“特许经营权”是指小型农田水利、中小型水库建设项目的设计、

投融资、建设以及运营维护。 

2、项目合作期 

本项目的项目合作期限为 15 年，包括 2 年建设期和 13 年运营期。 

3、履约保证金 

甲乙双方确认，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乙方应向甲方提交履约保

函，履约保函为：经甲方认可的银行出具的见索即付型履约保函。履

约保函分为建设期履约保函、移交缺陷责任期履约保函。其中，建设

期履约保函金额为 2,000 万元，自特许经营协议生效日期后 30 日内

提交。移交缺陷责任期履约保函金额为 2,000 万元，在项目合作期结

束前一年提交。 

4、建设期及工期 

本项目建设期初步定为 2 年，各子项目单独计算。开工日期以开

工令为准。 

5、回报方式 

乙方在项目合作期内获得的回报为：使用者付费及政府可行性缺

口补助。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由甲方自完工验收合格之日起每半年向

乙方支付一次。甲方应确保将本项目的可行性缺口补助纳入吉首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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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并通过吉首市人大对预算的审批，保障项目

服务费用的及时支付。 

6、土地获得和使用权利 

项目合作期内，将项目建设用地使用权划拨到乙方名下，项目合

作期内由乙方无偿使用。土地和房屋征收及移民安置由甲方负责，拆

迁过程中产生的土地和房屋征收及移民安置争议由甲方负责解决，相

关费用由乙方承担，计入总投资。 

7、项目移交 

乙方应在本项目运营期结束之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本项目无偿

移交给甲方。 

8、生效条件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六、设立公司的目的、存在的风险 

设立项目公司有利于吉首市小型农田水利、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

项目的顺利实施，有利于 PPP 项目的融资、建设和运营，符合公司的

经营发展需要。项目公司由公司控股，吉利水务作为政府方的出资代

表主要发挥监管作用，双方未来的合作风险较小。吉首市小型农田水

利、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 项目已经列入财政部 PPP 项目库，并已经

获批省级示范项目，吉首市政府明确表示会将可行性缺口补助纳入吉

首市年度预算和中期财政规划，并通过吉首市人大对预算的审批，使

项目回款更有保障。  

吉首市小型农田水利、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 项目在推进过程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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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会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政审批、不可抗力等多种外部因素

的影响，存在投资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以不同的策略和措施

控制风险和化解风险，力争获得良好的投资回报。 

七、备查文件 

1、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吉首市小型农田水利、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 项目特许经营协

议； 

3吉首市小型农田水利、中小型水库建设 PPP项目合资经营合同。 

 

特此公告。 

 

中工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4 月 1 日 


